2006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额调整申报表（表一）
	单位基本信息
	单位全称
	
	法定代表人
	

	
	单位账号
	
	开户行
	
	组织机构代码
	

	
	单位地址
	
	邮政编码
	

	
	单位性质
	是否财政核拨核补经费的市直机关事业单位                是（ ）        否（ ）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发薪日
	

	主管部门信息
	主管部门全称
	

	
	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公积金缴存额调整信息
	人数
	签订劳动
合同人数
	
	住房公积金缴存人数
	
	工资超过缴存基数上限人数
	

	
	本年度缴存
比例
	单位缴存
比例
	％
	个人最低
缴存比例
	％
	个人最高
缴存比例
	％

	广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我单位向开户银行申报的本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额调整情况如下：各职工的住房公积金缴存额由个人缴存部分和单位缴存部分构成。个人缴存部分＝职工个人缴存基数×个人缴存比例；单位缴存部分＝职工个人缴存基数×单位缴存比例。职工工资总额计算口径按国家统计局关于职工工资总额组成部分的规定如实计算。我单位在核定本单位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缴存比例及缴存额后，已告知职工本人，并经职工本人签名确认。
职代会或工会（签章）：                                        单位盖章（公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经办人：

    复核人：

经办银行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

1.  此表一式两份，单位盖章后交银行经办网点，银行盖章后退单位一份，银行留存一份。

2.  人数指截至填表日的最新数据。
3.  各职工的缴存基数不得超过广州市2005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5倍，即14100元。
4.  市财政核拨核补经费的市直机关事业单位缴存比例为7%，其他单位和个人缴存比例为5％——20％。每个单位只能选择一个单位缴存比例，个人缴存比例应当等于或高于单位缴存比例。缴存比例取整数。
5.  住房公积金缴存额调整到开户银行办理。
6.  个人缴存部分和单位缴存部分各自计算到元，元以下单位四舍五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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